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第2028号建议的答复
鹿新弟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新建住宅强制预留逃生通道和设施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培养国民的消防意识，普及国民的消防知识，建立长效机制进行防火演练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机构一直将消防安全疏散问题作为日常监督检查、专项整治、消防宣传教育培训以及应急救援准备的重点内容，开展了系列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机构将根据职能定位，结合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持续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将根据职能定位，结合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进一步完善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沟通协作、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加强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督，发挥好物业服务企业作用，合力保障住宅小区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等“生命通道”畅通。二是进一步加大消防安全宣传力度，强化培训教育，组织中小学每年定期开展消防演练等内容，充分发挥保安员、网格员、消防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作用，扩大宣传覆盖面，不断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三是始终坚持“救人第一、科学施救”思想，指导微型消防站、志愿消防队开展针对性训练演练、组织疏散、灭火救援等工作，充分做好应急救援各项准备。

　　二、关于新建住宅设置灭火器安装位置，将灭火器作为住宅标配

　　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第8.1.10条规定，高层住宅建筑的公共部位和公共建筑内应设置灭火器，其他住宅建筑的公共部位宜设置灭火器，这是基于我国现阶段技术经济条件和住宅管理水平做出的。此外，《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 GB50444 对灭火器有检查、维修、报废均有明确规定。

　　如果新建住宅设置灭火器安装位置，将灭火器做为住宅标配，除需要考虑建筑空间和经济性外，还涉及到日常维护管理是否到位问题。如果维护管理不到位，则灭火器形同虚设，甚至产生误导。对于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或城中村住房等，确难以实现。我们将组织标准编制组进一步研究，在条件成熟时，适当提高住宅建筑防火标准。

　　据了解，住宅建筑火灾中，从事故原因看，电气火灾占比最大，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引发的较大火灾越来越突出；从火灾伤亡看，老年人以及瘫痪、残疾等特殊群体火灾伤亡占比较大。针对电气火灾，根据各地实践经验，可从增设电动车室外充电设施，逐步提升住宅电气线路（涉及老旧小区改造）和电气设备安全等方面采取措施。针对老年人等伤亡问题，可以考虑设置独立式燃气报警装置和火灾报警器，同时也涉及到维护管理问题。

　　三、关于新建住宅内置逃生楼梯设计成外置、在多层和高层住宅的阳台设置室外逃生通道、多层和高层住宅的阳台分户墙设计成应急避难隔板

　　防止火灾蔓延扩大和保障人员安全疏散一直是建筑防火的两个重要方面。住宅建筑“分户墙”是防止火灾蔓延的重要方式。《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对于住宅建筑疏散设施，也从建筑布局、建筑高度、人员属性和外部灭火救援条件等设置了不同要求，包括安全出口数量、楼梯间形式、疏散距离等指标。正常情形下，疏散楼梯满足安全需要。

　　据了解，日本的集合住宅大都采用一侧外廊加一侧阳台方式（阳台有紧急情况下联通）等技术措施，对于住户来讲，实现两方向疏散。但是，我国现阶段住宅不仅解决 “居住”基本需求，同时还应兼顾“防盗”、“隐私”等需求。因此，《建筑设计防火规范》针对建筑及其火灾特点，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随着我国经济和技术条件的改善，我们会逐步提高标准水平，推动建设更高安全标准的住宅。

　　四、关于每个楼层梯间、平台不允许安装防盗网

　　由于住宅建筑涉及物业管理和居民安全意识等问题，现阶段，通过标准规范强制要求不允许安装防盗网，还不具备现实基础。目前，较为可行的办法还是加大消防安全知识普及力度，提升全社会消防安全意识。

　　下一步，我部将逐步完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切实做好指导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确保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要求。

　　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单位及电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

　　　　　　　　　　010-5893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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